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消防系统年度维护保养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消防系统年度维护保养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项目内容：
维保范围：医院本部（拱北粤华路208号，包含医院旧楼区域及改扩建新大楼区域，即全院区域）、莲花路社康中心及莲塘公寓学生宿舍。
维保内容：对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设施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内容进行维护保养。
[bookmark: _GoBack]维保服务期：2年（1+1模式）
4、预算金额：36万元（2年）
二、消防系统概况
（一）维保项目范围
1、医院本部旧楼区域：即拱北粤华路208号原有建筑区域（包含1号门诊楼、2号住院楼、3号住院楼、4号体检楼、发热门诊楼、行政办公板房、消毒供应室板房、配电房、氧气站、污水站等），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
2、医院本部改扩建新大楼区域：新建5号楼及相关区域，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
3、莲花路社康中心：香洲区莲花路289号，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4、莲塘公寓学生宿舍：香洲区金莲路73号莲塘公寓4栋B座，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
（二）维保服务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①火灾报警系统；②自动喷淋灭火系统；③气体灭火系统；④防排烟系统；⑤室内外消火栓系统；⑥消防广播系统；⑦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⑧防火卷帘系统；⑨防火门；⑩消防器材（灭火器等）。
三、维保要求
1、按照国家标准每月对我院消防系统及相关消防设备设施进行维保，出具维保报告并上传消防平台系统。
2、负责消防系统的日常维修维护，采用清包形式，即提供人工及服务。
3、负责灭火器、消火栓、疏散引导箱、微型消防站等消防器材的的月检工作，并做好月检记录，月检卡及消火栓、疏散引导箱封条等由投标人提供。
4、负责消防水泵房、消防器材的管理及清洁卫生工作等。
5、负责消防日常巡检工作，每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不少于2次的巡查，每次巡查时间不少于4小时。
6、提供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服务，要求每年提供全院消防知识培训及演练分别不少于两次，单独每个科室每年消防安全培训至少一次，每月对我院义务消防队伍进行培训至少一次，每月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培训至少一次。
7、对消火栓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压力测试。
8、维护保养执行的消防规范质量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0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05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2007
《给排水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42-2002
《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消防工程设计图纸（电施、水施等消防工程部分）
四、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营业范围须含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方面，并提供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截图证明。
3、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且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
4、投标人须具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5、信用要求：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上述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打印或网页截图页面加盖投标人公章），工商注册地在珠海市的投标人还须同时提供“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五、服务要求
1、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详细具体的月、季度、年维保计划。
2、中标人须在每月15日前完成当月的消防维保工作，并在次月10日前向院方出具维保报告。
3、中标人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且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以便能及时联系响应。
4、在接到院方通知的一般故障报修时，中标人维护人员应在24小时检修维护完毕。如故障在24小时内无法排除出，维保人员及时上报公司，公司应以书面形式向院方上报，并给予解决方案。遇应急抢修或重要故障等情形，中标人维护人员必须在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抢修及配合工作。
5、中标人需安排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消防巡查，每次巡查时间不少于4小时，并到医院电工班进行签到及签退，认真填写巡检记录，及时反映并处理问题。
6、经过中标人正常维修保养后，发生火灾时，消防系统全部或局部不起作用，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中标人接到院方排故、抢修通知，未及时赶到现场处理，或发生火情后出现自动报警系统未报警、消火栓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不能启用等故障，而产生火灾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7、中标人应为院方所有维保项目配备5名持有“消防设施维保、检测资格证”的消防维保施工专业技术人员，以便能稳定、熟练、及时的提供持续响应服务(提供相应人员最近3个月本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并要求月度维保人员不少于3人；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8、中标人应遵循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并按照各类维护保养执行消防规范标准进行消防设施维护维修操作，因违章违规操作造成的事故由中标人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9、中标人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合同约定和维保工作计划方案进行作业，服从配合招标人管理，招标人有权对中标人的工作内容进行监督检查，若中标人存在违法违规、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行为或不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工作维护，招标人可以扣除相应的维保费用。如因中标人维保作业不到位、不及时造成事故或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中标人接到招标人排故抢修通知，在合约规定时限内未到达，中标人除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外，还将一次性扣除维保费500元。如中标人多次违反合约或不配合招标人管理，招标人有权提前终止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10、消防系统维护、维修档案记录需对所有维保项目的检查维护时间、地点、人员，发现的问题、维修处理措施、维护结果等均进行详细的记录，由双方签字确认存档备查，并按月、季度、年度移交维保档案。
11、确保不因消防问题而影响医院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必须完成消防法及公安消防部门规定的相关工作。
13、中标人负责每月对整个维保范围内的各消防系统不少于1次以上的巡回检测，每季度最后1个月对维保范围内消防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测试和维护保养,每年完成对所有探测器清洗与喷淋头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正常运行，并真实、准确、及时填写维保维修检测记录表。
14、对各楼层感烟、感温探测器抽查做模拟试验，每月抽查比例不少于探测器总数的10%，一年内完成全部探测器检测。
15、对所有喷淋系统的末端试水装置检测周期不超过半年。
16、通过报警控制、主机控制消防水泵、非消防电源等联动设备的启动，每月不少于1次。
17、通过手动检查装置检查火灾报警控制主机的各项功能(火灾报警功能、故障识别反馈功能)是否正常，有无指示灯损坏等，每月不少于1次。
18、检查消火栓、喷淋系统的水量和水压，喷淋泵压力，报警阀各部件工作状态等，每月不少于1次。
19、检查系统联动状态是否正常，有无在联动状态下不动作的设备。
20、对各消防管网、风机、烟机、阀门等进行除锈刷漆、打油保养（含材料费），每年不少于一次。
21、对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巡检维护每月不少于一次。
22、中标人需负责并配合院方完成消防相关的业务办理、各类检查及上级检查等工作。若上级检查发现消防系统存在隐患问题，中标人未能提前排查并向院方反馈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院方对此进行扣罚。
23、中标人在维保期间必须无条件遵守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管理规定，如疫情防控要求，不得损坏院方的基础设施与财物，维保工作完成后需做好现场清理工作等。
24、中标人维护人员在进场维保或维修作业时需穿戴统一工作服及工作证，工作服及工作证由中标人负责配备。
25、中标人必须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广东省、珠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26、合同采用1+1模式，以考核制的方式一年一续签，采购人根据中标人该年度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续签下一年度合同，该年度考核结果合格的获得续签资格，不合格的取消续签资格。一年合同期届满前2个月，对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表见附件7），若考核达标（考核分数大于或等于85分），且双方均无异议，则续签合同1年，若考核不达标（考核分数小于85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年度考核表见附件2）
六、付款方式
1、经院方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按月支付维保费用（每月维保工作考核表见附件1）。每个月末，甲方于收到乙方开出的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及出具的经甲方书面审核合格的消防维保工作报告后，3个月内向乙方支付该月的维护保养费。
2、其中改扩建新大楼区域消防系统按实际投入使用时间开始进行维保并支付相应维保费。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总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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